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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   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使用人

民币 100 万元（自有资金 100 万元），对控股子公司淮南金科再生

资源利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淮南金科”）进行增资，淮南金科再

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淮

南金科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,570.73 万元，公司持有淮南金科

99.91%的股权，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以及《挂

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问答》第一条“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

股子公司增资、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”

的规定，因此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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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《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办

法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等规定，本次增资不需要召开董事会和股东

大会审议，只需总经理审批即可。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淮南金科增加注册资本无需经过政府有

关部门批准，增资完成后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即可。 

（六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二、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对现有公司增资 

1、出资方式 

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：现金认缴出资。 

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100 万元，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

100 万元。 

2、增资情况说明 

本次增资前淮南金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,470.73 万元，公司持

有 99.90%的股权，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公司以现金认缴方式增

资，其他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淮南金科注册资本

将变更为人民币 5,570.73万元。公司持有淮南金科 99.91%的股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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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淮南金科基本情况：  

公司名称：淮南金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住所：淮南市谢家集区淮南工业园区卧园路南侧园艺路路西侧  

经营范围：废旧物资（不含危险废物）、建筑垃圾的收集、处理

及再利用，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，装卸搬运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建明  

本次增资前各股东及出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许昌金科资源再

生股份有限公司 

货币 5465.73 99.90% 

刘奇峰 货币 2.5 0.05% 

时连生 货币 2.5 0.05% 

合计  5470.73 100.00% 

本次增资后各股东及出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许昌金科资源再

生股份有限公司 

货币 5565.73 99.91% 

刘奇峰 货币 2.5 0.045% 

时连生 货币 2.5 0.045% 

合计  5570.73 100.00% 

三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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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对控股子公司淮南金科进行增资，对公司战略布

局和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，有利于落实公司的战略规划，增强公

司整体竞争力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。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但仍有可能出现投资的子公司在经

营管理方面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。公司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投资管

控机制，不断适应市场新变化，积极防范并应对上述风险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增资，有助于提升控股子公司淮南金科的经营能力，符合公

司整体发展规划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预计将

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决定》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 

2018年 11月 13日 


